
灌环发〔2013〕37号

关于成立灌南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
环境违法行为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局机关各科室，各相关单位：

为了规范我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排污行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江苏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列》，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根据县委办公室印发《灌南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清理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灌办发〔2013〕35号）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成立灌南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环境违法行为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清理整治工作，下设办公室，设在环境监察局，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薛菊
副组长：朱建文
成  员：张良才    孙青科　　夏新武    
封甜甜　　张　娟
附件：灌南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环境违法行为清理整治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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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灌南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环境违法行为
清理整治工作方案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江苏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着力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坚决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建筑材料，切实规范全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的生产和经营行为，促进我县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县委办关于印发《灌南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清理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灌办发〔2013〕35号）文件精神及相关会议工作安排，结合我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实际，制定灌南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环境违法行为清理整治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了保护我县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通过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环境违法行为清理整治工作的开展，努力提高环境现场执法水平，不断规范我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环境行为，减少污染，不断改善我县大气环境质量。

二、整治内容

1、自2013年3月27日起，对全县范围内的砖瓦厂环境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手续不齐全的砖瓦厂一律停产整治。

2、自2013年3月27日起，对全县范围内的水泥预制品厂环境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手续不齐全的水泥预制品厂一律依法清理取缔。

三、工作目标

１、对我县现有的25家砖瓦厂规范环保审批手续、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规范排污行为。基本原则：“禁止新增、突出重点、 逐步关闭”。 
2、2013年6月底前，逐步完成被列入限期关闭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的关闭工作。被列入限期关闭的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要限期关闭，对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将采取停水、停电等措施直至依法取缔。 
3、被列入限期关闭的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要加强环境管理，提高监管频次，确保达标排放，对下达责令停产改正通知的企业，对拒不整改到位的企业，提请县政府予以立即关闭。
四、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3年3月27日至4月5日）：成立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清理整治领导小组，由局长薛菊为组长，环境监察局为具体清理整治常设机构，局相关部门配合。采取多种形式对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清理整治政策进行深入宣传。对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砖瓦厂，县环保部门将下发停产整改通知，对拒不整改到位的企业，列入提请县政府予以立即关闭。
（二）调查摸底阶段（2013年3月27日至4月10日）：县环保局对全县辖区内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的基本情况按照要求逐家详细排查登记，对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实际生产情况、污染治理设施和运行情况进行了解。
（三）集中整治阶段（2013年4月11日至6月10）：县环保局将根据排查接结果对砖瓦厂和水泥预制品厂进行集中整治。加大执法力度，对存在超标排放环境违法行为的粘土砖瓦生产企业，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查处。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的，将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四）依法处理阶段（2013年6月11日至2013年6月30）：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取缔，对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生产经营的业主依法查处，污染特别严重的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立案查处。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为了做好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专项整治工作，我局专门成立灌南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清理整治工作的领导，统一思想，落实责任，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把此次清理整治工作落实到位。

（二）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县环保局将加强督促和检查，同各乡镇联系，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一家一家过堂。同时，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将清理整治工作做细、做实。组织专班，落实人员和责任、结合实际，确保清理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三）建章立制，长效管理。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督促检查，对整改清理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县政府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加强对已关闭砖瓦厂跟踪监管，防止反弹，巩固成果。通过此次清理整治工作，建立长效机制，提高环境管理水平不断规范我县砖瓦厂及水泥预制品厂环境保护行为，减少污染，不断改善我县大气环境质量。
                              2013年3月28日


